
内药监综函〔2026〕22号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处
关于举办“内蒙古药监故事摄影大赛”的通知

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监局

各处、检查分局、直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药品监管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药品监

管文化建设，生动展现全区药监系统干部职工履职担当、敬业奉

献的良好风貌，提升药品监管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实干争先的

良好氛围，自治区药监局决定举办“内蒙古药监故事摄影大赛”，

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动员

本次摄影大赛是讲好内蒙古药品监管故事、展示队伍形象、

传播正能量的有效载体。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守护

用药安全、宣传监管成效、凝聚奋进力量的积极作用。要明确专

人负责，积极动员本单位、组织旗县区药品监管干部职工参与赛

事，鼓励干部职工立足岗位、聚焦一线，挖掘身边药监履职鲜活

素材，积极报送优质作品，多角度记录工作实景、全方位彰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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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队伍精神风貌。

二、严格审核把关，按时规范报送

各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统筹做好参赛组

织、作品审核、材料报送等各项工作，确保赛事活动有序落地、

取得实效。具体参赛标准、作品规范及报送细则详见活动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综合和规划财务处

2026年 6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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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药监故事摄影大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背景与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药品监管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药品监

管文化建设，持续加强药品监管宣传阵地建设，充实官方图文宣

传素材库，深度挖掘药品监管一线鲜活工作素材，生动展现全区

药监系统干部职工履职担当、敬业奉献的良好风貌，提升药品监

管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实干争先的良好氛围。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将举办“内蒙古药监故事摄影大赛”。

本次大赛以影像为载体，记录药监一线工作瞬间、讲述基层

药监奋斗故事、传递药品监管民生温度，进一步凝聚队伍合力、

彰显行业担当，持续提升全区药品监管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

力。

二、活动主题

光影践初心，药监护民生

三、参赛对象

全区各级药品监管在岗干部职工

四、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

参赛作品须紧扣活动主题，立足药品监管主责主业，聚焦日

常监督检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帮扶医药

企业发展、为民服务办实事等一线工作场景，内容真实客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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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鲜明突出、画面生动鲜活，充分体现药品监管队伍敬业奉献、

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

（二）形式要求

作品分为单幅照片、组图两种形式，组图每组作品数量不超

过 5张。所有作品须配套 50-100字简要文字说明，明确标注拍摄

时间、地点、背景、人物及核心内容，清晰阐释作品传递的药监

工作内涵。

（三）原创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原创作品，参赛者对作品拥有完

整、合法的著作权，严禁抄袭、剽窃、盗用他人作品，不得侵犯

他人肖像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若因作品版权问题引发纠纷，

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参赛者提交作品即视为自愿认可本

次大赛全部赛事规则，同意主办方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与宣传。

（四）技术规范

作品统一为 JPE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单幅作品文

件大小不低于 2MB。作品可适度调整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基

础参数，严禁使用修图软件合成、拼接、添加元素、篡改画面内

容，确保作品真实还原工作场景。

五、活动时间安排

1.作品征集阶段：2026年 6月 10日—2026年 7月 31日

2.作品评审阶段：2026年 8月 3日—2026年 8月 21日

3.结果公示与作品展示阶段：2026年 8月 3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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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审机制

（一）评审委员会组成

由自治区药监局相关领导、专业摄影人员、主流新闻媒体代

表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全程负责大赛评审工作，保障评审工作

专业、规范、公正。

（二）评审标准

1.主题表达（30%）：紧扣药监工作主题，真实展现监管一线

履职场景，贴合活动核心主旨。

2.画面构图（25%）：构图合理、层次清晰，视角新颖，具备

良好视觉效果。

3.技术质量（25%）：曝光适度、对焦精准、色彩自然，画面

清晰度高，符合参赛技术规范。

4.创意表现（20%）：视角独特、感染力强，能够生动传递药

监工作温度与队伍精神风貌。

（三）评审流程

本次大赛实行初评、复评、终评三级评审机制，全程公开透

明、规范有序。

1.初评（形式筛选）：由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资格

及形式审核，核查作品主题、格式、原创性、规格等是否符合参

赛要求，剔除不合格作品，确定初评入围名单。

2.复评（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成员采取独立打分方式，对

初评入围作品进行量化评分，按照综合得分排序确定终评入围作



－６－

品，复评结果内部公示 3个工作日，接受异议反馈与核查。

3.终评（综合审定）：评审委员会召开专题评审会议，对终评

入围作品进行集中评议、综合研判，确定拟获奖名单，报局领导

审定后，正式对外公示。

七、奖项设置

结合作品质量、参赛规模及评审结果，设置个人奖项与集体

组织奖项，并将对所有奖项作出表彰：

1.一等奖：1名。

2.二等奖：3名。

3.三等奖：5名。

4.优秀奖：10名。

5.优秀组织奖：3个，对组织动员积极、参赛质量优良、工作

成效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

八、作品使用与宣传推广

（一）线上常态化展示

在自治区药监局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大赛专题专

栏，分批展示获奖作品及优秀参赛作品，配套文字解读，全方位

展示药监工作风采。

（二）线下主题展览

结合药品安全宣传周、年度工作会议等重点工作，适时举办

线下摄影主题展览。

（三）多渠道媒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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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遴选优质作品，推送至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等自治区主流媒体及国家药监局官方平台宣传展示；依托参赛作

品素材制作短视频、H5等新媒体产品，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宣传

影响力。

（四）素材入库管理

所有参赛作品纳入自治区药监局官方图片素材库，主办方拥

有作品非商业使用权，可用于宣传展示、公益推广、资料存档、

刊物出版等工作，作者享有作品署名权。

九、投稿方式及材料要求

（一）报送方式

本次大赛以单位统一报送为主、个人直接报送为辅。参赛单

位统一收集汇总本辖区、本单位参赛作品及配套材料，集中报送

至大赛指定邮箱；个人参赛可直接单独报送，报送时需准确注明

所属单位信息。

邮件统一命名格式：【药监故事摄影大赛】+单位名称+作者

姓名

（二）必备报送材料

1.参赛作品电子文件须符合赛事技术规范。

2.参赛作品登记表：每幅（组）作品对应一份完整填写的《参

赛作品登记表》（Word原版或清晰扫描件）。

3.单位汇总表：统一报送的单位需提交作品汇总表，包含序

号、作品名称、作者姓名、所属单位、联系电话等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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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送截止时间

以邮件系统显示发送时间为准，2026年 7月 31日 24时后接

收的作品不予受理。

联系人：杨燕

联系电话：0471-4507099

投稿邮箱：nmsyjjbgs@163.com

附件：参赛作品登记表

mailto:nmsyjjb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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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作品登记表

项目 内容

作品名称 （不超过 20 字）

作者姓名

单位名称 （请填写全称）

职务 / 岗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拍摄时间 年 月 日

拍摄地点 （请具体到盟市、旗县、单位或场所）

作品类别 □ 单幅照片 □ 组图（共\\__张）

作品简要说明 （100 字以内，说明拍摄背景、人物、事件、
主题等）

是否同意作品用于非商业
宣传

□ 是 □ 否

作者签名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每幅（组）作品须单独填写一份登记表。
2.请将登记表与作品电子文件一同发送至指定邮箱。
3.如为组图，请在“作品简要说明”中注明各张照片的先后顺序及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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